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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西北角民福大厦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有使用的部分房产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补充说明）
· 估价委托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刘朝阳（注册号：112006004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3年10月18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执评字2023-1-0690-F02SFZC6号

对估价结果报告第十条估价方法的补充说明:
十：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取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用途为综合、地下车库，可比区域存在同类可比物业交易案例。 
	是

	收益法
	估价对象为收益性物业，可比区域内存在同类房地产租赁案例，其未来收益与风险可预测。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为设定为已建成房地产，成本法无法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估价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
	否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时设定为现房，不适用假设开发法。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比较法、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二）技术路线

根据估价目的，选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具体采用的估价技术路线如下：

1.依据评估目的和价值定义，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市场价值。

2.运用比较法，选取位于可比区域办公聚集区用途为办公的大宗交易实例，进行比较、修正，得到估价对象的比准价值。

3.运用收益法，分别测算地上7-18办公、1层商业及地下一层车库、服务性用房的收益价值。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奈伦大厦入驻企业名单》，估价对象存在租约，依据估价委托人要求，评估过程中租约期内采用《奈伦大厦入驻企业名单》中约定的租金水平，租约期外采用市场租金水平。租约期外的租金采用比较法，选取可比区域内地上1层商业的租金实例、地上办公、地下车库、服务性用房租金实例，分别求取地上7-18办公、1层商业及地下一层车库、服务性用房的收益价值。 

5.两种方法加权平均确定估价对象2023年9月22日市场价值。 
6.地下3层人防车位、地上1层人防口部房仅有使用权，运用收益法测算人防车位的使用权收益价值。
(三)简要测算过程

一）比较法
1.选取可比实例并编制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通过对周边商圈类似物业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交易实例进行比较并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见表1）。

	可比实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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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实例A：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心
坐落： 丰台区右安门街道
交易时间： 2022年6月
交易价格：42858元/平方米

交易情况：正常

用途：办公、商业
办公集聚程度：项目位于右安门街道，距离丽泽商务区直线距离约3公里.周边有中阳大厦、华润昆仑中心、新时代国际中心等办公项目，办公集聚度好。
交通便捷度：项目位于南三环与右安门外大街交叉口，临城市快速路-南三环，距地铁14、19号线景风门站约800米，距离地铁14号线西铁营站约800米，另有30路、专155路、专176路、377路、454路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公共交通便利，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好。
公共配套设施：项目所在区域有购物场所（万达广场、凯德mall大峡谷等），教育机构（首都医科大学、赵登禹学校、右安门外国语学校等），医疗网点（丰台区右安门医院、丰台区妇幼保健院、北京开阳中医医院、北京博爱医院等），金融网点（北京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农商银行等），综合分析，公共配套设施齐备程度较好。
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环境质量：周边有嘉河公园、马草河、凉水河、万芳亭公园等，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城市快速路—南三环
外部可视性：好
建筑规模：52838平方米
建筑结构：钢混
公共区域装修：精装修
写字楼等级：甲级

物业管理：专业物业管理公司
市政基础设施：七通
层高：标准层高
内部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是否取得产权：否
可比实例B：通用时代中心
坐落：丰台区丽泽商务区
交易时间：2022年12月
交易价格：34632元/平方米

交易情况：正常

用途：办公、商业
办公集聚程度：项目位于丽泽金融商务区，周边有丽泽平安金融中心、鼎兴大厦、中华保险大厦等办公项目，办公集聚度好。
交通便捷度：项目紧临城市次干道-骆驼湾街，距地铁14、16号线丽泽商务区站200米，另有74路、83路、134路、395路、95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公共交通便利，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公共配套设施：项目所在区域有购物场所（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京美连锁超市、北京红球美家超市等），教育机构（中国戏曲学院、北京十二中联合总校太平桥学校、北京丽泽国际学校等），医疗网点（北京丰台三路居中西医结合医院等），金融网点（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综合分析，公共配套设施齐备程度较好。
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环境质量：周边有莲花河、万泉寺金中都遗址等，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城市次干道——骆驼湾街
外部可视性：好
建筑规模：110996平方米
建筑结构：钢混
公共区域装修：精装修
写字楼等级：甲级

物业管理：专业物业管理公司
市政基础设施：七通
层高：标准层高

内部装修：简单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是否取得产权：是
可比实例C：远洋锐中心
坐落：丰台区丽泽商务区
交易时间：2022年6月
交易价格：42142元/平方米

交易情况：正常

用途：办公、商业
办公集聚程度：项目位于丽泽金融商务区，周边有丽泽平安金融中心、鼎兴大厦、中华保险大厦等办公项目，办公集聚度好。
交通便捷度：项目紧临城市次干道-骆驼湾街，距地铁14、16号线丽泽商务区站200米，另有74路、83路、134路、395路、95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公共交通便利，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公共配套设施：项目所在区域有购物场所（首创龙湖北京丽泽天街、京美连锁超市、北京红球美家超市等），教育机构（中国戏曲学院、北京十二中联合总校太平桥学校、北京丽泽国际学校等），医疗网点（北京丰台三路居中西医结合医院等），金融网点（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综合分析，公共配套设施齐备程度较好。
基础设施水平：七通
环境质量：周边有莲花河、万泉寺金中都遗址等，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城市主干道——丽泽路
外部可视性：好
建筑规模：48370平方米
建筑结构：钢混
公共区域装修：精装修
写字楼等级：甲级

物业管理：专业物业管理公司
市政基础设施：七通
层高：标准层高

内部装修：普通装修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较好

是否取得产权：是
4.估价对象无租约限制下的比较价值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38489.5+32626.1+37531.1）÷3＝36215.6（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无租约限制下的比较价值＝36215.6×25774.53÷10000＝93344（万元）

二）收益法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奈伦大厦入驻企业名单》，估价对象地上部分房产存在租约，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实际楼层
	名义楼层
	出租情况
	租赁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天）
	租期

	1
	18
	21F
	已出租
	1517.60 
	4.5
	2023.9.1-2033.8.31

	2
	17
	20F
	已出租
	1807.66
	5.5
	2019.6.20-2024.6.19

	3
	16
	19F
	已出租
	260.00 
	4.8
	2021.11.1-2026.10.30

	4
	
	
	已出租
	917.00 
	5
	2021.1.1-2025.12.31

	5
	
	
	空置
	630.66 
	——
	——

	6
	15
	18F
	已出租
	1807.66 
	5
	2021.1.1-2025.12.31

	7
	
	
	已出租
	
	5
	2021.1.1-2025.12.31

	8
	14
	17F
	空置
	1807.66 
	——
	——

	9
	13
	16F
	空置
	1807.66 
	——
	——

	10
	12
	15F
	已出租
	1807.66 
	5
	2021.12.16-2024.6.15

	11
	
	
	已出租
	
	5
	2022.6.16-2024.6.15

	12
	
	
	已出租
	
	5
	2022.6.16-2024.6.15

	13
	11
	12F
	空置
	1807.66 
	——
	——

	14
	10
	11F
	已出租
	685.72 
	5
	2021.1.1-2025.12.31

	15
	
	
	已出租
	377.50 
	5
	2021.1.1-2025.12.31

	16
	
	
	空置
	744.44 
	　——
	　——

	17
	9
	10F
	已出租
	543.91
	5.3
	2022.11.8-2026.11.7

	18
	
	
	空置
	1263.75 
	　——
	——　

	19
	8
	9F
	已出租
	362
	5.3
	2022.9.16-2026.6.15

	20
	
	
	空置
	1445.66
	——　
	　——

	21
	7
	8F
	已出租
	156.86
	5
	2022.1.10-2027.1.9

	22
	
	
	已出租
	250
	5
	2022.12.1-2025.12.31

	23
	
	
	空置
	496.81
	——
	——　

	24
	1
	1F
	空置
	1024.14
	6
	2018.12.14-2023.12.31

	25
	
	
	已出租
	298
	5
	2020.6.25-2025.6.24

	合计
	21820.01
	——
	——　


备注：租赁单价包含物业费，物业费标准为1元/平方米·天。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部分出租。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奈伦大厦入驻企业名单》，出租建筑面积10791.57平方米，包含1层298平方米，地上7-18层办公10493.57平方米，剩余租约期限0.73年至9.95年长短不一，其中部分房屋租赁面积与《关于奈伦大厦评估拍卖范围的说明》中面积不符，整层出租的房屋按照说明中建筑面积进行测算，部分出租的房屋因无法分清已出租面积的房号，故按照租约面积，剩余未出租面积按照说明中建筑面积扣减租约面积计算。本次评估已考虑上述租约限制对估价结果的影响，评估过程中租约期内采用《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水平，租约期外采用市场租金水平。
因此，本次评估收益法分为两部分，即有租约限制、无租约限制进行计算。其中，有租约限制的情况，又分为租赁期内、租赁期外分别进行计算。
以18层（现状21层）收益价值计算为例，其他楼层测算过程同18层（无租约限制部分测算过程同租约期内，无需计算租约期外及承租人权益）。
（1）租约期内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A.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

依前述，以18层（现状21层）为例，建筑面积为1517.6平方米，租约期内租金单价为4.5元/平方米·天，物业费标准为1元/平方米·天，则净租金单价为3.5元/平方米·天，租约期内无空置期，未来第一年租金收益为3.5×1517.6×365=1938734元。
b.押金利息

依据市场惯例，年押金为1个月租金，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1938734÷12×1×1.5%＝2423（元）
c.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2项之和。则有：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1938734+2423＝1941157（元） 

B.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
	总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年经营费用
	46718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28433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0339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221570
	按租金收入计税/(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46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分摊土地面积（㎡）
	288.67

	（2）
	维修费
	11948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9559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4）
	管理费用
	970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注：分摊土地面积=估价对象建筑面积÷经营性总建筑面积×土地面积=1517.6÷25774.53×4902.7=288.67（平方米）

C.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1941157-467186＝1473971（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3.5%-4.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18层约定的剩余租赁期为9.94年。

4）租约期内收益价值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A×{1－[(1＋g) ÷(1＋Y)]n}÷（Y－g）＝11059760（元）

（2）租约期外

1）求取房地年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A.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a.租金收入（办公）
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求取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的租金水平，再根据目前该区域房地产客观涨幅情况推算租期结束后估价对象租金水平。

通过对北京市办公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
	位置
	租金（元/㎡.天）
	用途
	交易日期

	首科大厦
	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
	5.3
	办公
	2022年11月

	首科大厦
	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
	5.6
	办公
	2022年11月

	鼎兴大厦
	丰台区丽泽路54号
	4.8
	办公
	2022年10月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得到估价对象正常市场租金水平：高区（13-18层）4.9元/平方米.天，中区（7-12层）4.8元/平方米·天，根据市场调查，市场租金增长率为3%，则至租约期结束，估价对象18层（高区）市场租金为：
4.9×（1+3%）9.94=6.6（元/平方米•天） 
分析市场租赁情况确定空置率，空置率按10%计算；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年租金收入＝6.6×1517.6×365×(1-10%)÷10000＝3290309（元）

b.押金利息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租赁市场的调查，目前与估价对象同类物业的押金通常为一个月的租金。因此，本次评估按照上述计算的年租金收入折算至月租金，并按照1年期存款利率1.5%计算押金利息。则有：

押金利息＝3290309÷12×1×1.5%＝4113（元）

c.其他收入

无
d.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综上，估价对象租期结束后第一年的总收益为前述三项之和。则有：

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3290309+4113+0＝3294422（万元）
B.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
	总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3
	年经营费用
	81795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554982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17548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376035
	按租金收入计税/(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46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288.67

	（2）
	维修费
	238976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2.00%

	（3）
	保险费
	7528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4）
	管理费用
	1647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C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租期结束后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3294422-817958＝2476464（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3.5%-4.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5.5%。

3）收益年期（n）
租约期外收益年期=30.94-9.94=21（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2021年以来，北京市中央商务区及丽泽商务区多个项目入市，写字楼市场存量随呈上升趋势，租金水平将会逐步提高。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综合考虑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3%。

5）租约期外收益价值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A×{1－[(1＋g) ÷ (1＋Y)]n}÷（Y-g）＝39193685（元）

6）折现价值

上述计算的结果为租约结束时点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需按一定的折现率（报酬率5.5%），将租约结束时的收益价值折现至价值时点，得出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则有：

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39193685÷（1+5.5%）9.94＝23019010（元）

（3）收益价值(租约期内外)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为出让合同未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非住宅房地产。因此，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1）租约限制下的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租约期外收益价值的折现价值
＝11059760+23019010
＝34078770（元）

2）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依据前述计算，估价对象建筑物重置价值单价为7873.5元。至收益期结束，按照直线折旧方式计算的成新率为28.3%，成新率较低，无法保障建筑物的正常使用。收益法的使用前提是房地产可获取正常收益，通过正常维护保养，建筑物应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建筑物至收益期结束时的成新率为40%。本次评估取建筑物报酬率6.5%，则有：

Vs＝7873.5×40%÷(1＋6.5%)30.94＝449（元/平方米）
Vs＝449×1517.6=681402（元）
3）收益价值

收益价值＝1）＋2）＝（34078770+681402）/10000=3476（万元）
（4）承租人权益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奈伦大厦入驻企业名单》中大部分房产租金低于市场正常水平，因此本次评估收益法中计算了自价值时点至租赁期结束时的承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通过计算市场租金下的收益价值与合同租金下收益价值的差额计取。计算过程详见下表：
	承租人权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445859
	　
	　
	　

	（1）
	租金收入
	2442805
	租金×天数×建筑面积×（1-空置率）
	市场租金
	4.9

	
	
	
	
	面积
	1517.6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3054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3）
	其他收入
	0
	——
	——
	——

	2
	建筑物现值
	11948824
	同租约期内求取过程
	——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559059
	同租约期内求取过程
	——
	——

	3
	年经营费用
	55436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
	——

	（1）
	税  费
	413088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

	1）
	两税两费
	130446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0%

	2）
	房产税
	279178
	按租金收入计税/(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346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土地面积（㎡）
	288.67

	（2）
	维修费
	11948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

	（3）
	保险费
	9559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4）
	管理费用
	1222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89149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
	——

	5
	收益价值
	1604724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9.94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10574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517.6 


单位：万元
承租人权益价值=16047243-11059760=4987483（元）
（5）租约期外商业、地下服务型用房、车位租金水平
1）比较法商业1层
通过对北京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
	位置
	租金（元/㎡.天）
	用途
	交易日期

	首科大厦
	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
	6.93
	商业
	2022年11月

	首科大厦
	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
	6.02
	商业
	2022年11月

	金唐西联大厦
	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
	7.33
	商业
	2023年5月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单位：6.4元/平方米.天
2）比较法地下服务性用房
通过对北京市办公地下部分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
	位置
	租金（元/㎡.天）
	用途
	交易日期

	金唐西联大厦
	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
	1.5
	办公
	2023年1月

	鼎兴大厦
	丰台区丽泽路54号
	1.7
	办公
	2023年3月

	豪苑大厦
	丰台区菜户营
	1.5
	办公
	2023年9月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单位：1.4元/平方米.天

3）比较法车位
通过对北京市车位租赁市场的调查，评估专业人员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

	项目名称
	位置
	租金（元/个.月）
	用途
	交易日期

	金唐西联大厦
	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
	1100
	车位
	2023年8月

	尚西商务中心
	丰台区太平桥路
	1100
	车位
	2023年8月

	华睦大厦
	丰台区马连道
	1150
	车位
	2023年8月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单位：1083元/个.月
（6）估价对象房地产收益价值及承租人权益价值
估价对象房地产收益价值及承租人权益价值求取过程同前，无租约限制部分房地产估价结果详见下表：
	序号
	楼层
	建筑面积㎡
	房屋规划用途
	租约情况
	租约期内收益价值（元）
	租约期外折现价值（元）
	建筑物价值折现（元）
	收益法总值（万元）
	承租人权益（万元）

	1
	21F
	1517.6
	办公
	整体出租
	11059760
	23019010 
	681402 
	3476 
	498.7483 

	2
	20F
	1807.66
	办公
	整体出租
	1626157
	42895747 
	811639 
	4533 
	0 

	3
	19F
	260
	办公
	是
	767772
	5561502 
	116740 
	645 
	16.0944 

	4
	
	917
	办公
	是
	2141756 
	20359074 
	411733 
	2291 
	28.0501 

	5
	
	630.66
	办公
	否
	16471739 
	0 
	283166 
	1675 
	0 

	6
	18F
	1807.66
	办公
	整体出租
	4221993
	40133308 
	811639 
	4517 
	55.2941 

	7
	17F
	1807.66
	办公
	否
	47212910 
	0 
	811639 
	4802 
	0 

	8
	16F
	1807.66
	办公
	否
	47212910 
	0 
	811639 
	4802 
	0 

	9
	15F
	1807.66
	办公
	整体出租
	1414097
	41855246 
	811639 
	4408 
	11.5746 

	10
	12F
	1807.66
	办公
	否
	46181887 
	0 
	811639 
	4699 
	0 

	11
	11F
	1063.22
	办公
	是
	2483267 
	23044707 
	477386 
	2601 
	26.3898 

	12
	
	744.44
	办公
	否
	19018881 
	0 
	334254 
	1935 
	0 

	13
	10F
	543.91
	办公
	是
	1845737 
	11347729 
	244216 
	1344 
	6.6480 

	14
	
	1263.75
	办公
	否
	32286143 
	0 
	567424 
	3285 
	0 

	15
	9F
	362
	办公
	是
	1085868 
	7687058 
	162538 
	894 
	3.2888 

	16
	
	1445.66
	办公
	否
	36933549 
	0 
	649101 
	3758 
	0 

	17
	8F
	156.86
	办公
	是
	518471
	3247265 
	70430 
	384 
	6.3577 

	18
	
	250
	办公
	是
	583901.00 
	5418606 
	112250 
	611 
	6.2054 

	19
	
	496.81
	办公
	否
	12692441 
	0 
	223068 
	1292 
	0 

	20
	1F
	298
	商业
	是
	544000 
	6606006 
	133504 
	728 
	5.3317 

	21
	
	1024.14
	商业
	否
	35512433 
	0 
	458815 
	3597 
	0 

	22
	-102、-108
	2414.92
	车位
	否
	1633485
	0 
	1081884 
	272 
	0 

	23
	-101、-103~-107
	1539.6
	服务性用房
	否
	9759603
	0 
	689741 
	1045 
	0 

	合计
	25774.53
	——
	——
	——
	——
	——
	57595
	664

	人防车位
	4618.99
	人防车位
	否
	1148000
	0
	——
	1148
	0

	人防1层
	78.05
	人防服务用房
	否
	430000
	0
	——
	43
	0


依据上述计算，估价对象房地产收益价值为57595万元，承租人权益价值为664万元。

（四）承租人权益价值扣减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奈伦大厦入驻企业名单》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部分已出租。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奈伦大厦入驻企业名单》中房产租金均低于市场正常水平因此，本次比较法计算的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应考虑租赁期内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即需用比较价值扣减承租人权益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已在收益法中计算得出，即：664万元。
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比较价值—承租人权益价值
=93344—664
=92680（万元）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估价方法
	权重
	总价（万元）

	比较法
	70%
	92680

	收益法
	30%
	57595

	评估价值
	——
	82155


十一、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总价（万元）
	92680
	57595

	评估价值
	总价（万元）
	82155

	
	大写金额
	捌亿贰仟壹佰伍拾伍万元整

	
	建筑面积单价（元/㎡）
	31092


（币种：人民币）

提示：1、上述估价结果中不包含估价对象使用及处置时的水电暖气费、物业管理费、司法诉讼费用、拍卖佣金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2、估价结果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转让方和受让方各自承担相应的交易税费。

3、上述结果不包含人防部分使用权价值，估价对象地下3层人防车位使用权收益价值1148万元，地上1层人防口部房使用权收益价值43万元。

      4、估价对象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设定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完成竣工备案手续后，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权。
分层价值
由于比较法采用整体评估，最终结果是两种方法加权求得的估价对象整体价值，委托方需要分层价值结果，因此采用收益法各层价值比例对估价对象总价值进行分配，得到估价对象各层价值如下：
	序号
	楼层
	测绘面积（㎡）
	收益价值（万元）
	收益比例
	分层价值（万元）

	1
	21F
	1517.6
	3476 
	6.00%
	4929

	2
	20F
	1807.66
	4533 
	7.90%
	6490

	3
	19F
	1807.66
	4611 
	8.00%
	6572

	4
	18F
	1807.66
	4517 
	7.80%
	6408

	5
	17F
	1807.66
	4802 
	8.30%
	6819

	6
	16F
	1807.66
	4802 
	8.30%
	6819

	7
	15F
	1807.66
	4408 
	7.70%
	6326

	8
	12F
	1807.66
	4699 
	8.20%
	6737

	9
	11F
	1807.66
	4536 
	7.90%
	6490

	10
	10F
	1807.66
	4629 
	8.00%
	6572

	11
	9F
	1807.66
	4652 
	8.10%
	6655

	12
	8F
	903.67
	2287 
	4.00%
	3286

	13
	1F
	1322.14
	4325 
	7.50%
	6162

	14
	-1F
	3954.52
	1316 
	2.30%
	1890

	合计
	25774.53
	57595
	100%
	8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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